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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析 :

1.刑事告訴之種類 :

 刑事告訴方面，有告訴乃論及非告訴

乃論之區分，究竟什麼是告訴乃論

呢？告訴乃論，必須被害人提出告

訴，並經檢察官開啟偵查後，法院才

能進行審判的犯罪。反之，非告訴乃

論之罪，則是檢察官知有犯罪嫌疑，

就必須主動偵辦，不以告訴人提出告

訴為合法要件。

2.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權是否可以
事先拋棄呢？

(1)告訴乃論案件成立後，告訴權人未

正式向司法機關或檢察機關依法對

加害人提出告訴，即無撤回告訴之必

要。雖兩造私下達成和解，並簽立和

解書不得追訴民、刑事訴訟，依刑事

訴訟上的告訴權，性質上屬於人民在

公法上的權利，刑事訴訟法因未規定

得予捨棄，告訴權人即使有捨棄的意

思表示，也屬無效。

(2)加害人雖然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且

和解條件有不得再追訴等約定，但是

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尚未提出告訴

時，即因和解而承諾拋棄告訴權者，

因告訴權屬公法上的權利，個人並無

處分權，被害人仍然可以再行告訴，

不受先前和解時已經拋棄告訴權的

影響。最高法院 26年上字第 1906號

刑、民事法律追訴權是可以靠簽立
和解書拋棄的嗎？

◢ 余家偉

一、案例 :

小陳於民國 109年 7月 7日晚間，駕駛自用小客車，在桃園因未注意車前

狀況肇事，致機車騎士小王全身多處擦挫傷，雙方於 109年 10月 10日在

7-11，以小陳現場給付小王 10萬元，小王放棄對小陳的刑、民事法律追訴權

為條件，雙方達成和解，但小王仍對小陳提出刑事過失傷害告訴與民事損害

賠償訴訟，請問小陳有無救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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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除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外，告

訴人曾否拋棄告訴權，與其告訴之合

法與否，不生影響」可供參照，所

以，告訴權人在告訴期間內仍然可以

向司法機關或檢察機關依法對加害

人提出告訴。

3.當事人已和解，又另外提民事訴
訟，法院一般會如何處理 ?

(1)依《民法》第七百三十六條，謂當

事人約定，互相讓步，以終止爭執或

防止爭執發生之契約，屬民法所規定

的「契約」的一種，只要雙方約定沒

有違背善良風俗，就要遵從彼此的約

定，否則就是「違約」。

(2)依最高法院見解，和解有使當事人所

拋棄之權利消滅及使當事人取得和

解契約所訂明權利之效力，《民法》

第七百三十七條定有明文。又和解原

由兩造互相讓步而成立，和解之後任

何一方所受之不利益均屬其讓步之

結果，不能據為撤銷之理由。和解契

約合法成立，兩造當事人即均應受該

契約之拘束，縱使一造因而受不利益

之結果，亦不得事後翻異，更就和解

前之法律關係再行主張，一般法院皆

會駁回其告訴。（最高法院 19年上

字第 1964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結論 : 

綜上所述，在刑事訴訟上，因為小

王並無撤回告訴，故法院仍須依刑事

訴訟程序依法進行宣判，小陳除了在法

庭上請求法官考量雙方已和解，為從輕

量刑之答辯，爭取法官免刑或緩刑之判

決外，並無其他救濟手段。民事部分，

小王就已和解成立之同一標的對小陳再

行提起本件損害賠償訴訟，顯係就已和

解成立之標的再為起訴不依和解條件履

約之事，民事法院會駁回小王的民事訴

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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